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人工邊坡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人工邊坡調查建檔目視檢查結果

第一類

災害風險高
邊坡破壞徵兆
很明顯且有重
要保全對象

第二類

災害風險中高
邊坡破壞徵兆
明顯且有重要
保全對象

第三類

災害風險中
邊坡破壞徵兆少
或保全對象中等
重要

第四類

災害風險中低
邊坡破壞徵兆
少或無重要保
全對象

第五類

災害風險低
未發現邊坡破
壞徵兆或無重
要保全對象

由管理維護義
務人不定期目
視自主檢查

由管理維護義
務人定期目視
自主檢查

函送調查結果及建
議事項供管理維護
義務人參考辦理

邀集管理維護義務
人及專業技師辦理
現場會勘

邊坡破壞是否
涉及公共安全

是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2
條及第30條採取減災
作為

否

依據水土保持第4條及

第8條請管理維護義務
人改善

追蹤改善情形 完成改善

通知管理維護義務人依水土保持法
第8條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

完成改善

未完成改善

是否超過1年

是

否

是否超過3個月

是

否

由大地工程處委託專業技師重新調查後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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